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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計 畫 緣 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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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現行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6點規定，本案應於

115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完成相關建設開發，若未

能於期限內開闢使用，應配合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為原使用

分區或適當之使用分區。

本案公共設施用地已於110年12月完成開闢並捐贈於市政

府，住宅區已取得建造執照，並動工持續興建中。

本地區細部計畫於108年2月完成第一次通盤檢討，迄今已

逾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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￭ 計 畫 位 置 與 範 圍

計畫區位於南屯交流道附近，北側臨文山北巷、

西側為農業區、南側臨近五權西路三段、東側臨

忠勇路。

計畫範圍為臺中市南屯區寶山段1032地號等12筆

土地，計畫面積2.1380公頃。

農業區

忠
勇
路

南屯交流道



座談會

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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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辦 理 流 程

公告徵求意見30天

資料蒐集分析與規劃

通盤檢討書圖草案

公開展覽及說明會

市都委員會審議

細部計畫發布實施

意見表達納入
整體規劃考量

人民團體意見
蒐集研析

法令依據

1.都市計畫法第26條

2.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6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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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相 關 辦 理 期 程

變更主計及擬定細計發布實施

• 106.09
 取得A區建造執照

第一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108.02

106.04 第69、70次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應另依程序辦理
變更展延次數

• 108.07
取得B區建造執照

• 110.12 A區第一次
變更設計

• 111.05 A區第二次
變更設計

• 111.07 B區第一次
變更設計

101.10

應完成公共設施之興闢及取得建築執照期程(原訂)104.10

住宅區應於民國 115年 12月 31日前取得使用
執照完成相關建設開發，若未能於期限內開

闢使用，應配合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為原使用

分區或適當之使用分區。

106.10

•110.12完成公共設
施捐贈

108.10

•公共設施興闢

115.12.31

住宅區 公共設施

應完成公共設施之興闢及取得建築執照期程(展期1)

應完成公共設施之興闢及取得建築執照期程(展期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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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現 行 計 畫

✓本案無涉及土地使用計畫內容變更。

項 目 面積（公頃） 比例（%）

土地使用分區
第三種住宅區 1.5768 73.75

小 計 1.5768 73.75

公共設施用地

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.0946 4.42

兒童遊樂場用地 0.1122 5.25

園道用地 0.3544 16.58

小 計 0.5612 26.25

總 計 2.1380 100.00

擬定細計發布實施

變更臺中市細計土管－增列獎勵老舊建物重建土管

101.10.02

103.04.21

104.07.22

108.02.15 變更細計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發布實施

變更臺中市細計土管－配合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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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現 行 計 畫

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

事業計畫

住宅區得視需要分街廓或適當基地規模開發，惟應於本計畫年期民國115年底

（12月31日）前取得使用執照完成相關建設開發，若未能於期限內開闢使用，應配

合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為原使用分區或適當之使用分區。

• 住宅開發事業

十六、住宅區得視需要分街廓或適當基地規模開發，惟應於本計畫年期民國115年

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完成相關建設開發，若未能於期限內開闢使用，應

配合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為原使用分區或適當之使用分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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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現 況 概 要

現況公共設施包括細兒、細廣兼停、細園道

用地及區外社區聯外道路等皆已開闢完成並捐

贈移轉予臺中市，住宅區業已開發建築中。
B區

A區

 B區：屋頂版勘驗完成，工程可於115年底前

取得使用執照

 A區：僅完成至放樣階段目前正在出土，

可能無法於期限內取得使用執照

細兒及細廣兼停開闢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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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意 見 表 達 方 式

電詢或親洽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

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(陳情意見表)載明，向本
府都市發展局提出

姓名（單位）、聯絡地址、建議事項、變更位置理由、

  地籍圖說等資料

陳情意見表

 1.向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索取

 2.自行影印

1式3份



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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